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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37号 

债券代码:136264       债券简称:16隆基 01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不参与权益

分派的拟回购限制性股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4,695,337,085.32 元。鉴于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30 名已离职或绩效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回

购资料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上 30 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189,406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办理回购注

销，不参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772,016,757 股。以实施权益分派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上述不参与权益分派的拟回购限制性股份 189,406

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以

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754,365,470.2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比例为 14.29%。 



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

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79,552,073.55 元，母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4,695,337,085.32 元，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754,365,470.2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

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近年来，随着光伏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快，光伏发电竞争力得到快速

提升，商业化水平不断成熟，光伏发电成本已在多个国家/地区低于常规能源，

正加速实现大规模“平价上网”。在全球能源体系加快向低碳化转型的背景下，

“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是未来能源的发展趋势，光伏产业未来发

展潜力巨大，具有广阔市场空间。根据第十版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ITRPV）电

力情景预测（Electricity scenario），如果要达成《巴黎气候协议》在 2050

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2030 年前后全球每年新增容量需要超过

600GW，市场空间将更加广阔。而单晶产品在度电成本方面具备了更高的性价比，

近些年来在公司的引领下，随着下游对单晶产品的需求增大，单晶产品性价比优

势进一步凸显，全球单晶市场份额快速提升，根据 PV InfoLink 预测，2019 年

单晶市场份额占比将上升至 62%左右，到 2021 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85%以上。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长期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太阳能发电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单

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的开发及系统解决方

案的提供业务。近年来，公司紧抓行业发展契机，产品销量快速增长，自上市以

来至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52.59%，公司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8.97亿元，同比增长 49.62%；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52.80 亿元，同比增长 106.4%；基本每股收益 1.47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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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96%；实现扣非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9%，同比增加 7.78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1.58亿元，同比增长 595.34%。2020 年，公司

将加快推进云南三期单晶硅棒硅片项目、西安航天基地一期年产 7.5GW 单晶电池

项目、咸阳年产 5GW 单晶组件项目、嘉兴年产 5GW单晶组件项目、重大技改项目

等重大资本支出进度，以保障未来市场需求。根据公司制定的 2020年投资计划，

预计 2020 年度公司重大资本性支出总额约 130 亿元。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为了保障高效单晶产品的市场供给，公司制订了《未来三年（2019-2021）

产品产能规划》。公司此次现金分红水平综合考虑了行业发展阶段、公司成长周

期以及公司现有受限资金、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及在建、拟建产能的资本性支出等

资金计划而做出的合理安排。公司历年来始终坚持稳健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制定

每年的分红政策时，会综合平衡当年的利润分配对股东带来的短期价值回报和将

可供分配利润再次投入到资本性支出项目带来的长期价值回报，此次分红方案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财务稳健的经营原则，有利于最大程度保障股东利益最大

化和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截至 2019年末，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4,695,337,085.32 元将转入下一年

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生产经营发展和以后年度利润分配，为公司中长期发展

战略的实施以及稳健、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预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现就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规规定。虽然公司此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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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

但考虑到 2020 年度公司的资本支出需求，有利于公司产能进一步扩张，保障市

场单晶产品供给，能够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认为本次预案充分考虑

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等因素，同时

保障了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意将上述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监事会成员，现就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发表如下意见： 

董事会拟定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

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盈利水平等因素，体现了合理回报股东的原则，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我们同意将此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公司未来的资金需要、公司发展阶段等因素综合考

虑制定的，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